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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接到控股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厦

控股”）的通知，获悉亚厦控股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１

，

０９０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７２％

）质押与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用于补充其流

动资金。亚厦控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亚厦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

２２

，

７７０

万股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实施权益分

派， 亚厦控股原持有的

１５

，

１８０

万股变更为

２２

，

７７０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５．９７％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亚厦控股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５

，

４７２

万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４４％

。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秦川发展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７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的发出时间和方式。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书面方式（直接或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审议的情况：

１

、关于秦川发展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增加银行贷款额度的议案。

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申请增加金额

４５００

万元的贷款额度，期限

为

２

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８

证券简称：天科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项目扶持资金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成都高新区经贸发展局成高经发［

２０１２

］

３４

号文通知，公

司“变压吸附浓缩低浓度煤层气改造项目”获得政府项目扶持资金

３０７

万元，

该笔资金已经到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６２

，

５９７

，

４７８．７６

元。 该笔收入计入公司今年损益，

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业绩有正面影响。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３６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９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建旗滨”，持股数为

３３

，

６５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４４％

）通

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福建旗滨将所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

１４

，

０００

万股股

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１５％

）质押给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福建旗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上述

股权的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 ６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的董事

１５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１５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开展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开展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承销业务，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申请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承销资格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５

证券简称：美都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０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我公司获悉：公司股东俞建文先生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美都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５

）

３１

，

３５２

，

３５６

股，占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９％

。

本次减持前，俞建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９９

，

２０６

，

７３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２４％

。 本次减持后，俞建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６７

，

８５４

，

３８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４．９５％

，不再是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代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３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２

债券简称：

０９

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

表决的董事九名，亲自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

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申请贷款人民

币

２．５

亿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申请贷款人民币不超过

２．５

亿元，

期限

３

年，利率为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不超过

２０％

，具体条款以银行最后审批为准。 公司以本公司的

益丰三期项目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作为抵押担保。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４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股权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安动力”或“公司”）实际控制

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兵装”）签

署协议，中航工业拟将其持有的哈尔滨哈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等公

司股权及在与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置换后获得的东安动力股权 （中航工业将持

有

５４．５１％

东安动力股权），划转到中国兵装全资子公司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长

安”）；同时，中国兵装将持有的中国长安部分股权划转至中航工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原控

股股东中航工业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已过户至中国长安。

至此，中航工业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中国长安将持有本公司

２５１

，

８９３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５４．５１％

，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兵装将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此次股权划转完成。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７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１５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１３５

●

股权登记日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由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１

，

４２３

，

０７２

，

４０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红利

１．５

元（含税），送

０

股，转增

０

股，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３５

元，共计派

发股利

２１３

，

４６０

，

８６１．２

元。 实施后总股本为

１

，

４２３

，

０７２

，

４０８

股，增加

０

股。

三、 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二）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股东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集团青岛黄金有限公司、山东金

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本次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２

、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红利暂由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３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由公司

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

币

０．１３５

元。

４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由公司委托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扣除

１０％

企业所得税后的金

额，即每股人民币

０．１３５

元进行派发；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

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

１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

２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

３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分配的现金红利属于该类

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 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０．０１５

元。

该等证明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前述时间内送达至公司。 如果该

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 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

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５

、 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的机构投资者和其他法人股股东的所得税自行缴

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５

元。

六、 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舜华路

２０００

号舜泰广场

３

号楼

２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１－６７７１０３７６ ６７７１０３８１

传真：

０５３１－６７７１０３８０

七、 备查文件目录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２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９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二、分红派息方案

１

、 经北京兴华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

７３

，

３３６

，

９７３．０９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２４

，

６０９

，

７３０．０６

元，扣

除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利润分配

２

，

０１６

万元， 提取

１０％

的盈余公积金

３

，

３１６

，

１６０．５８

元，

２０１１

年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２７４

，

４７０

，

５４２．５７

元。

本次分红派息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２５

，

２００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２

，

５２０

万元。 剩余

２４９

，

２７０

，

５４２．５７

元结转至下一年度。

２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３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４

、每股税前红利：

０．１０

元

５

、每股税后红利：对于流通股个人股东，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９

元；对于流通股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股东，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

ＱＦＩＩ

股东按税后现金红利金额发放。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３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１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开发公司所持有的股份红利由本公司

直接发放；

２

、其余股份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

资金结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不计息，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

派发。

六、咨询事宜

１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２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０４８９３０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０４８９３０５

３

、联系地址：北京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Ｂ

区裕民大街甲

６

号

４

层

邮 编：

１０１３１８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正文及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１８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５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１５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１３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１

，

２８８

，

７３６

，

６３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红利

１．５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３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１９３

，

３１０

，

４９５．２５

元。

公司股东中，个人投资者由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３５

元；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按

税后现金发放红利，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１３５

元；其他机构投资者，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５

元。

三、 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二）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及安徽省科

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所有股息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其余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股息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１７６

号江淮汽车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９６８３５

传真：

０５５１－－２２９６８３７

七、 备查文件目录

１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

证券简称：康缘药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

元（含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５４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８

日

●

除 息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９

日

●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一、通过分配预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

二、利润分配方案

１

、分配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

、本次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４１５

，

６４６

，

６９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红利

０．６

元（含税）。

３

、每股税前现金红利金额

０．０６

元。

４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公

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５４

元。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公司委

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扣除

１０％

企业所得税后的

金额，即每股人民币

０．０５４

元进行派发；如该类股东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

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

１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

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

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

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由本公司核准确

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

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０．００６

元。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

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 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

的红利所得税。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

股份的机构投资者的所得税自行缴纳，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６

元。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及红利发放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８

日

２

、除 息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９

日

３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１

、肖伟、杨寅、戴翔翎、夏月、穆敏五位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以及江苏康缘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２

、其他持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８－８５５２１９９０

联系传真：

０５１８－８５５２１９９０

联系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海昌南路

５８

号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０６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９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近期与国内部分城市银联机构签署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基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乙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与银联商务有

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合作方式与思路，就合作开展停车场与银行卡收单业务商户推荐及

停车场终端受理银行卡在停车场中应用开发具体事宜，公司已陆续与国内

４

个家城市的银联机构（以下

简称“甲方）签订了具体的协议，协议签订情况如下：

协议签订方 协议有效期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甲方

：

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乙方

：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年 否

甲方

：

银联商务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乙方

：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年 否

甲方

：

深圳市银联金融网络有限公司

乙方

：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年 否

甲方

：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乙方

：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年 否

以上协议主要条款内容除了强调合同双方在当地的互荐商户及停车场终端改造开发合作上的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之外，更明确了银联

ＩＣ

卡刷卡手续费费用分成比例等重要条款内容。

二、协议合作方概况

（

１

）名称：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

２

）名称：银联商务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

３

）名称：深圳市银联金融网络有限公司

以上三家公司均属“银联商务有限公司”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银联商务有限公司的详细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银联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张衡路

１００６

、

１０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郭荣丽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

４９５３９

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设计、制作、销售（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系统集成服

务，自有网络设备的销售和租赁（除金融租赁），技术服务、技术支持，银行卡收单业务及专业化服务，互

联网支付、预付卡受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受银行委托，从事银行许可的自助金

融设备日常运营维护、清分装补等相关银行服务外包业务。

（

４

）名称：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是中国银联驻湖南的直属分公司，授权建设和运营湖南银行卡

跨行信息交换网络，提供先进的电子支付技术和银行卡相关领域的专业化服务，建立面向发卡银行、持

卡人、特约商户及社会的服务体系。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的详细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郭守敬路

４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许罗德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

２９３０３７

万元

经营范围：建设和运营全国统一的银行卡跨行信息交换网络，提供先进的电子化支付技术和与银行

卡跨行信息交换相关的专业化服务，开展银行卡技术创新；管理和经营“银联”标识，制定银行卡跨行交

易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协调和仲裁银行间跨行交易业务纠纷，组织行业培训、业务研讨和开展国际交

流，从事相关研究咨询服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相关业务。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合作宗旨

通过双方的合作，共同推动金融

ＩＣ

卡在停车场中的应用，推动各自商户发展、资源互荐，并为共同的

商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２

、合作内容

（

１

）各地银联机构作为商户的收单机构，提供符合银联规范的收单户推荐标准，并向乙方提供作业

标准和管理制度，以及相关的培训。

（

２

）公司作为银联机构收单商户推荐合作公司，利用自身资源和渠道，在协议地区按照规定进行银

联机构收单商户的推荐工作。

（

３

）各地银联机构和公司应在彼此熟悉的资源范围内发挥各自优势，开展相关的市场推广和营销活

动，通过媒体、展会等宣传相关的项目合作信息及相互的产品信息，共同提升各自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３．

甲方权利与义务

（

１

）甲方对其开展商户收单业务资质的合法性和合规性负责；甲方应全面履行其与乙方推荐收单商

户签订的《银联卡特约商户协议书》（以下简称“特约商户协议书”），甲方因履行上述协议而产生的与商

户之间的纠纷，乙方不承担法律责任，但应协助协调；

（

２

）甲方授权乙方按照甲方制定的业务标准和服务流程，在深圳地区开展收单商户推荐工作；

（

３

）甲方需按照国家或行业的相关标准、规范以及甲方的相关业务、服务流程与乙方推荐、且甲方审

核同意入网的商户签订相关特约商户协议书，向其提供服务；

（

４

）甲方负责对乙方推荐的商户资格进行审核、签约入网，并有权对不符合要求的商户予以退回；

（

５

）甲方有权对乙方执行相关业务标准和服务规范的情况进行督导；

（

６

）对于乙方明显疏忽或故意违反本协议及相关业务标准和管理流程的行为，甲方有权依本协议有

关规定终止协议，因此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

７

）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必要的业务支持和培训，辅助乙方业务人员掌握相关业务知识和推荐技

巧；

（

８

）甲方有权对乙方推荐的签约收单商户

ＥＤＣ

终端上所发生的银行卡交易进行监控；

（

９

）在本协议有效期间，在本协议同类业务范围内（即停车场受理银行卡业务），甲、乙双方方均视另

一方为优先合作机构；对于双方单位合作商户的停车场涉及与双方合作内容相冲突的特殊情况，双方均

有义务进行相互知会，并可酌情协商处理。

４．

乙方权利与义务

（

１

）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制定的业务标准和管理流程推荐商户，超出规定范围的特殊情况须事前向

甲方报批：乙方在商户推荐过程中应该遵纪守法并符合商业道德之规范，不得存在强迫、威胁、诱骗、欺

诈、贿赂用户的情况。

（

２

）甲、乙双方应在彼此熟悉的资源范围内发挥各自优势，开展相关的市场推广和营销活动。 在双方

都认可的适当时间内、在适当的媒体、展会等，宣传相关的项目合作信息及相互的产品信息，共同提升各

自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乙方以甲方“商户推荐合作公司”身份开展工作；

（

３

）未经甲、乙双方书面许可的情况下，甲、乙双方均不得将本协议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的任何部分

以任何方式转让、外包给任何第三方；

（

４

）在本协议有效期间，在本协议同类业务（即停车场受理银行卡业务）范围内，乙方应视甲方为优

先合作机构； 对于乙方合作商户的停车场已指定其他收单机构， 从而与双方合作内容相冲突的特殊情

况，乙方均有义务进行知会，并可由双方酌情协商处理。 乙方不得以本协议范围内的业务内容为由，向商

户推广其他未经甲方书面同意的相关业务；乙方为提供本协议项下的服务，如需雇用人员，应由乙方自

行负担雇用责任。 乙方雇用人员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视甲方为受雇人，且与甲方无任何法律关系。 甲方

对乙方的雇用人员也无任何义务和责任；

（

５

）乙方须对乙方的雇用人员的行为负全责，且须保证乙方的雇佣人员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从事相关

行业，如乙方雇用人员或前雇用人员出现伪造、假冒、泄露商户信息等行为，乙方须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

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

６

）乙方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为甲乙双方在全国各地开展项目合作的具体实施机构；乙方分支机

构代表乙方总部与甲方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洽谈合作协议， 协议洽谈完毕后将由乙方总部与甲方各分

支机构签署局部区域的合作协议。

５．

费用及结算方式

对于乙方提供的商户推荐服务，各地银联结合商户收单期间的交易量向公司支付一定的推荐费用，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协议甲方 推荐费用计算公式

结算

周期

深圳市银联金融网络有限公司

商户收单月交易金额

×

收单方收益比率

×

１５％

月结

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惠州分

公司

商户收单月交易金额

×

收单方收益比率

×

１２％

月结

银联商务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商户收单月交易金额

×

收单方收益比率

×

１２％

月结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有限公

司

①

一次性支付

１０００

元

／

商户的市场拓展费

用

；

②

商户收单月交易金额

×

收单方收益比率

×

１０％

Ｔ＋１

６．

保密条款及风险承担

（

１

）未经对方书面许可，双方不得将商户的任何信息资料泄露给第三方；

（

２

）双方互相保证在本协议履行期间以及协议终止后的五年内，不将本协议以及任何对方提供的资

料以及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从对方处了解到的对方的任何商业秘密、或者标有“保密”、“所有”字样的资

料，以任何方式披露给任何第三方，但以下情况除外：

ａ．

得到对方书面同意；

ｂ．

为履行本协议而向参与相关工作的员工披露必要的信息；

ｃ．

经拥有相应权力的司法机关要求；

（

３

）乙方应与所有了解本条第

２

款内容所涉及的员工签订保密协议，以保证乙方的该等员工不以任

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条第

２

款所涉及的内容，同时乙方应保证上述义务不因该等员工离职或转换

工作岗位而解除。

（

４

）乙方作为甲方收单商户推荐合作公司， 在已严格执行甲方制定的业务标准和管理流程的前提

下，因单纯商户企业道德风险原因造成的甲方损失，甲方保留追究商户企业责任的权利，乙方有义务协

助调查； 如因乙方未能严格执行甲方制定的业务标准和管理流程而造成的甲方损失，乙方需依照本协

议承担相应损失及法律责任。

７．

协议变更、终止、违约责任

（

１

）本协议签定后，双方应严格履行，不得违约。 若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提出终止协议，并有权对因

此所而造成的损失向违约方要求赔偿。

（

２

）针对甲乙双方互荐的商户，在商户同意甲方作为收单机构，且商户与乙方签署停车场设备采购

协议后，若甲方擅自终止与商户的合作而给乙方造成的损失，则甲方需向乙方支付

１０

万元的违约金；若

因此给乙方造成其他损失的，还需额外对损失进行赔偿。

（

３

）若乙方擅自将本协议所约定权利义务转让、转包给任何第三方，则需向甲方支付

１０

万元违约金；

若因此给甲方造成其他损失的，还需额外对损失进行赔偿。

（

４

）若乙方未按双方制定的业务标准和管理流程进行操作，而导致甲方遭到任何第三方投诉、索赔、

诉讼的，则乙方应对甲方遭受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该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用、交通费用、食宿

费用、诉讼费用、赔偿金、律师费用等。

（

５

）本协议中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在互谅合作的基础上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与本协议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

６

）本协议执行期间，如遇国家法律法规的调整及其它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本协议无法顺利履行，双

方应对相关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

四、系列协议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以上协议的签署，公司可以利用各地银联机构在当地的庞大商户群和持卡用户群，依托其成熟的非

接触式支付平台及跨行交易清算系统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开拓金融支付等新兴业务，刺激和促进原智能

停车场系统设备及其它一卡通软硬件的销售，有力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在以上四地的发展。

以上协议的效益产生，取决于各地能够受理银行

ＩＣ

卡支付应用的停车场数量，以及银行

ＩＣ

卡的持卡

人基数和在停车场收费终端刷卡支付的基数。 短期内是否能够为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带来实质性的

增长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五、备查文件

（

１

）《深圳市银联金融网络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

（

２

）《银联商务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

（

３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受理市民卡合作协议

书》；

（

４

）《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